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美国来华专家子项目须知及管理意见

（2006年修订版）

中美富布赖特项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教育交流议定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两国政府间重要的教育交流项目，由中国教育部与美国国务院共同出资、管理，由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共同执行。

富布赖特项目美国来华专家（以下简称富氏专家）子项目每年资助约20位美国学者来华任教。专家由美方在美国通过公开竞争和专家评审的方式产生。美方负责事先提供来华专家的资料，由各项目院校根据需求提出接受专家来校工作的申请。来华专家最终如何安置由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和美国驻华使馆根据各项目院校的申请与来华专家协商确定。

项目选出的富氏专家均是本专业的高级学者，具有博士学位或相当的专业学位以及在美国高等院校相应专业的教学经历。由于富布赖特项目为两国的政府项目，有专门的选拔和资助方式，因此在管理上也有别于一般的外国专家和教师项目。

富氏专家来华工作一学期或一学年，工作任务以授课为主，同时开展指导研究生、改进课程设置和促进所在大学的美国研究等活动。在华期间，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以便回国后向美国社会更好地介绍中国，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项目要求富氏专家作为中国大学的一名教授为所在大学服务，也要求大学为专家提供到中国其它大学讲学、访问的便利，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使双方受益最大化。

富氏专家应遵守中国的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考虑到项目的特殊性，接受院校应尽量为他们提供较多的帮助。若校方与专家之间产生分歧，应本着友好和谅解的精神予以解决。如果分歧难以在校内解决，将由国家留学基金委秘书处出国部和美国驻华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出面协调。

校方在对富氏专家的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可参照本意见执行。具体要求如下：

1、 富氏专家的教学工作

1． 为了保证富氏专家有充足的时间购买运送书籍和准备教学，在接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秘书处的正式通知后，校方应尽快与富氏专家直接联系确定教学安排。

2． 富氏专家到达学校后，应与相关院系核实教学计划和大纲，并了解有关教学规定。

3． 富氏专家一般应教授其专业领域内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如经双方同意，富氏专家可教授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每班学生人数不超过45人，并应配备一名助手，承担翻译、批改作业等与所教课程有关的工作。

4． 富氏专家每学期授课2门，每周课时不超过8小时。如果教授博士研究生课程，可适当减少授课门数和时数

5． 如果校方希望富氏专家从事教学任务以外的工作，如指导研究生、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等，应先征得专家本人的同意，并在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与富氏专家协商，以便富氏专家有充足的时间安排。

6． 富氏专家同意承担的任何额外课程或工作，只对其本人在校任职期间有效，不涉及今后来校任教的富氏专家。

2、 中方院校的责任

1． 富氏专家来华后，美国驻华大使馆将组织集训，校方应派人参加并协助专家及家属购买赴校的国内机票，并在集训结束后将专家及家属接回学校，赴校交通费由专家自理。专家及其家属在集训期间三天的住宿费用共人民币1200元由学校负担。校方还应负担与教学相关的超重行李费用。

2． 富氏专家及其家属首次到达学校时，学校应负责帮助他们熟悉工作和生活环境，包括校园设施及周边环境，与学校外事部门、院系负责人及住宅管理人员见面等。

3． 富氏专家在华工资由美方提供，医疗保险自理。校方应为富氏专家及其家属免费提供合适的住房。如果专家携有孩子，应为每两个孩子配备一间卧室，且十岁以上不同性别的孩子应分室居住。校方提供的住房应配备合适的家具、电话、互联网设施（如果条件允许）、全天有热水供应的非公用厨房和浴室（上下水管齐全）、炉灶、冰箱以及自家或公用的洗衣机。校方还应免费提供水电气等公用设施、本地电话（含上网费）、合适的办公室、电脑、打印机和打印纸，以及与教学相关的复印服务。

4． 校方负责办理富氏专家及其家属在华居住和工作所需的体检、居留证、工作许可等其它证件和手续，并支付相关费用。富氏专家在执教期间因故离开中国，学校外事部门应协助其申请再次入境签证，但签证费用应由专家本人负担。

3、 富氏专家短期讲学

1． 富氏专家短期讲学旨在使那些非富氏专家接受院校分享富氏专家的学识和经验。我们鼓励富氏专家参与短期讲学，但富氏专家应首先完成所在接受院校的工作。专家短期讲学活动应不影响正常的教学安排。若因特殊原因由于专家短期讲学需要调课，每学期累计不应超过两次，且应得到所在院系同意。专家离校进行短期讲学前必须通知学校外事部门。

2． 有关短期讲学的政策和程序参见“富氏专家短期讲学细则”。该细则将另寄送富布赖特项目中方院校外事部门。

4、 其它事项

1． 学校应鼓励富氏专家在完成授课任务、不影响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参加正常的专业活动，如会议、科研等。

2． 富氏专家需要离开中国，无论时间长短，都应通知所在学校外事部门及美国驻华使馆美国教育交流中心，并征得其同意。

3． 根据项目有关财务规定，如果富氏专家离开中国超过两周，美方将扣除其一个月的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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